
- 1 - 
 

商业特许经营道德规范 

（2018年 9月 1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员开展特许经营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

规。  

  第二条 会员企业开展特许经营须遵循公平、诚信的原则。 

  第三条 会员不得以任何可能欺骗或误导潜在加盟者的明示或暗示的

陈述销售或推广特许经营权。 

  第四条 会员不得抄袭或模仿他人的商标、商号、广告或其他识别符

号以欺骗或误导潜在加盟者和消费者。  

  第五条 特许合同须以书面形式签订，并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特许者和加盟者须尽一切努力，以诚信友好态度解决争议。

必要时可考虑通过调解、仲裁甚至诉讼解决争议。 

第二章 特许者（总部）  

  第七条 特许者在招募加盟者的过程中，应以书面方式向潜在加盟者

提供尽量充分的信息，包括特许者的基本情况、合同基本内容、已开店铺

的运营情况、加盟所需投资额、收益预测等，但不仅限于这些信息。 

  第八条 向潜在加盟者提供的信息，包括广告等宣传资料应当真实、

准确，凡直接或间接含有历史或预期的投资收益、经营业绩的数字或资料，

应明确来源和依据；加盟者的投资额及其构成应详尽说明。 

  第九条 特许者应鼓励潜在加盟者和现有的加盟者接触，使其更深入

地了解将要从事的特许业务。 

  第十条 特许者在选择加盟者时，应重点考察其能力、性格、资金实

力、事业心等，不应因性别、民族等原因而予以歧视。  

  第十一条 为保证加盟店所销售的产品和服务保持良好品质，特许者

应不断对加盟店进行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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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条 为使加盟者不断获得适当的收益，特许者应不断改进产品、

服务和营销， 并向加盟者提供指导、援助和合理的培训。 

  第十三条 特许者须根据合同规定向加盟者提供优质的材料、产品和

服务。  

第十四条 特许者应能及时收到来自加盟者的信息并给予解答，应建

立一种增进双方沟通、理解和合作制度的机制。 

第十五条 特许者应规范使用消费者信息数据，做好消费者数据的管

理和保护。 

第三章 加盟者  

  第十六条 加盟者在经营特许业务时，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十七条 加盟者须详尽、坦白地披露所有被视为在特许者挑选合适

的加盟者时不可或缺的信息。 

  第十八条 加盟者须严格按照特许合同规定及手册标准开展经营活

动，接受一切需要的培训及特许者的指导和监督，以维护体系的声誉和统

一形象。 

  第十九条 加盟者须遵守与特许经营权有关的一切资料的保密原则，

无论特许经营关系是否终止，除非得到特许者的书面同意，否则不得披露

或许可相关人员披露任何该类信息。  

第二十条 按时支付加盟费、特许权使用费和其它应缴费用。 

第二十一条 加盟者应规范使用消费者信息数据，做好消费者数据的

管理和保护。 

第四章 相关专业机构  

  第二十二条 本着诚信和公平的原则行事，鼓励客户严格遵守本道德

规范，无论客户是否为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员。若客户的委托或要求违反

本道德规范，须立刻停止为该客户提供的服务。 

  第二十三条 只接受自己能够胜任的委托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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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条 坚持独立、客观立场，以确保所提意见的公平和专业水

准。  

第二十五条 须遵守保密原则，在履行职责期间获得的一切资料，未

经客户同意，不得披露或许可他人披露。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特许经营道德规范》同

时废止。 

第二十七条 本规范由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负责解释。 


